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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15康美债”公司债券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通知（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披露了《康

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15 康美债”公司债券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补充通知公告》，现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召集人”或“债

券受托管理人”）发出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通知（二）》， 

补充内容如下： 

一、 变更会议审议事项 

前期，红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郴州善建商务

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天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嗣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创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逸潮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郑

州磐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作为本期债券持有人，合计持有比例共计 10.267%，

向本次会议提出 3 项临时议案，分别是：1、《关于将发行人的 11.3 亿元偿债资

金首先用于支付本期债券最后一年利息、再向每个证券账户不高于 20 万元的全

额支付本金、最后向其他账户按持有本期债券的面额等比例支付本金的议案》；2、

《关于增加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 15 康美债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议案》；3、《关于要求为 15 康美债提供有效资产抵押担保的议案》。

召集人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发出《补充通知（一）》，拟将上述 3 项临时议案作为

本次会议的议案 10、议案 11、议案 12。 

截止 2020 年 2 月 20 日，召集人收到上述议案的联合提案人郑州磐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厦门创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嗣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郴州善建商务有限公司、北京风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吉林金

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求撤回 15 康美债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相

关提案的函》，要求撤回《关于将发行人的 11.3 亿元偿债资金首先用于支付本期

债券最后一年利息、再向每个证券账户不高于 20 万元的全额支付本金、最后向

其他账户按持有本期债券的面额等比例支付本金的议案》，不在会议上作为议案

进行审议或表决。 

上述申请议案撤回的联合提案人合计持有比例为 1.535%，其撤回《关于将

发行人的 11.3 亿元偿债资金首先用于支付本期债券最后一年利息、再向每个证

券账户不高于 20 万元的全额支付本金、最后向其他账户按持有本期债券的面额

等比例支付本金的议案》后，该议案提案人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合计不足 10%，不

再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提案条件，故召集人现取消该议案，不再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变更后的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1 《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采取相关法律行动的议案》 

议案2 《关于债券持有人可以以自身名义采取相关法律行动的议案》 

议案3 《关于变更“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方式和投票表决方式的议案》 

议案4 《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等为“15康美债”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议案5 《关于要求发行人确定定期沟通机制和联系人员的议案》 

议案6 《关于要求发行人落实“15康美债”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议案7 《关于要求发行人制定合理偿债计划并严格落实的议案》 

议案8 
《关于要求发行人于会议决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对第一次持有人会议通过

的议案进行答复并立即执行的议案》 

议案9 
《关于向本期债券持有人全额支付利息，面额50万（含）以内部分的本金全额

兑付、面额50万以上部分的本金等比例支付的议案》 



二、变更会议审议事项的相关依据和程序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单独和/或合并代表 10%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

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前向召集人书面建议拟

审议事项”，上述申请议案撤回的联合提案人合计持有比例为 1.535%，其撤回《关

于将发行人的 11.3 亿元偿债资金首先用于支付本期债券最后一年利息、再向每

个证券账户不高于 20 万元的全额支付本金、最后向其他账户按持有本期债券的

面额等比例支付本金的议案》后，该议案提案人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合计不足 10%，

不再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提案条件，故此次变更会议审议事项合

法合规，符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相关规则要求，应当于会议召开日的前 2 日发

布通知，向持有人说明取消议案的具体原因，及时以公告方式告知债券持有人，

做好相应的信息披露工作。 

广发证券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因广州嗣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投资者提出

的撤回临时议案的申请，撤回后，《20 万元议案》提案人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合计

不足 10%，不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关于“合并代表 10%以上有表决权

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有权提出持有人会议议案的规定。并经咨询顾问

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广发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发出补充通知取消《20

万元议案》，符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15 康美债”投资者撤回临时议案的意见》。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其他会议内容保持不变，具体会议内容详见公司2020

年2月7日披露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2020年2月19日

披露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

年公司债券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通知》和2020年2月21日披露的

议案10 
《关于增加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15康美债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议案11 《关于要求为15康美债提供有效资产抵押担保的议案》 

议案12 《关于同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非现场形式召开的议案》 

议案13 《关于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

债券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通知（二）》。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